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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31        证券简称：棕榈股份    公告编号：2025-025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基本情况 

为了更好地促进公司业务发展，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

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以下简称“豫资保障房及其关联方”）申请不超过人民

币330,000万元的借款额度，该借款额度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相关议案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公司将根据实际需要申请使用，在有效期内借款额度可循环使用；

同时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负责实施借款协议签署及相关事项。 

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豫资保障房及其关联方属于公司的关联方，本次

借款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5年3月1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以6票同意、0票

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因公司董事长刘江华、董事孙浩辉、赵阳、许凯、李婷均为控股股

东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委派至公司的董事，故关联董事刘江华、

孙浩辉、赵阳、许凯、李婷回避该议案的表决。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本次事项构成关联交易；本事

项尚需提交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三）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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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工商信息 

公司名称：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 2017年1月10日 

公司注册地点：河南自贸试验区郑州片区（郑东）金融岛中环路28号豫资

控股大厦10楼东北侧  

法定代表人：汪耿超  

注册资本：7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住房租赁；物业管理；养老服务；停车场服务；信

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中原豫资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100%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豫资保障房持有公司29.82%的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豫资保障房及其关联方是公司的关联方。 

 (三)关联方财务数据 

豫资保障房 2023 年度及 2024年 1-9月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3 年 12 月 31日（经审计合并报表） 2024 年 9月 30 日（未经审计合并报表） 

资产总额 78,489,529,123.79 81,413,195,083.29 

负债总额 45,149,887,163.25 48,508,888,587.37 

净资产 33,339,641,960.54 32,904,306,495.92 

  2023 年 1-12月（经审计合并报表） 2024 年 1-9月（未经审计合并报表） 

营业收入 5,218,042,067.71 2,977,623,184.09 

净利润 -858,038,412.93 -569,303,319.59 

（四）信用状况 

经网络查询，豫资保障房信用状况良好，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借款总额：不超过人民币330,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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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款期限：以签署的正式借款协议文本为准。 

3、借款利率：借款综合平均利率预计不超过当前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

借款的利率综合平均成本6.65%。 

4、借款用途：支持公司业务发展，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或归还存量债务。  

5、保障措施：公司将提供豫资保障房及其关联方认可的保障措施，包括但

不限于以公司相关不动产、应收账款或子公司股权等进行抵押或质押等形式。 

6、其他具体内容以正式借款协议文本为准。 

公司将在审批额度范围内，根据实际资金需求向豫资保障房及其关联方逐笔

申请借款，单笔借款的期限、成本、担保方式及放款方式等以双方实际签署的借

款合同/协议为准。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与定价依据 

公司向豫资保障房及其关联方申请借款额度系双方自愿协商，借款主要用于

满足公司日常经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增强公司竞争实力，对公司的持续经营能

力将产生积极影响；借款利率将参照市场化标准，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行为,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向豫资保障房及其关联方借款主要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

求，促进公司业务进一步开展，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

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全体独立董事召开专门会议，经审议一致认为：  

本次公司拟向控股股东河南省豫资保障房管理运营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申

请借款额度，是为了满足公司资金的需求，能够拓宽公司的融资渠道，有利于公

司发展，属于合理的交易行为，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申请借款额度事项不会对公司的财务

状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构成重大不利影响。我们认可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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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交易的总金额 

2025年1月1日至本公告提交日，豫资保障房及其关联方向公司提供新增借

款金额 2 亿元。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 保障房及其关联方向公司支付工程款金

额208,329,259.21元。 

八、备查文件 

1、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棕榈生态城镇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 3月 14 日 


